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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； 

（五） 2014 年 3 月 21 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》； 

（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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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召开时间、会议地点、会议召开方式、股权登记日）、会议出席对象、会议

审议事项、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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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发行方式 

同意票 888,280,032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

份的 99.96％；反对票 291,0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

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3%；弃权票 54,951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

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1%。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

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，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 

3、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

同意票 888,280,032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

份的 99.96％；反对票 291,0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

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3%；弃权票 54,951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

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1%。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

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，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 

4、定价原则 

同意票 888,280,032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

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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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的 99.96％；反对票 291,0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

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3%；弃权票 54,951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

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1%。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

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，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 

7、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

同意票 888,280,032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

份的 99.96％；反对票 291,0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

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3%；弃权票 54,951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

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1%。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

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，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 

8、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

同意票 888,280,032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

份的 99.96 ％；反对票 291,0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

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3 ％；弃权票 54,951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

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1 ％。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

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，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 

9、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

同意票 888,280,032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

份的 99.96％；反对票 291,0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

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3%；弃权票 54,951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

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1%。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

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，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 

10、上市地点 

同意票 888,280,032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

份的 99.96％；反对票 291,0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

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3%；弃权票 54,951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

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1%。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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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，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 

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已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委员会批准，还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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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的 99.97%；反对票 128,9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

表决权股份的 0.01%；弃权票 153,911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

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2%。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

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，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 

（七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同意票 888,343,172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

份的 99.97%；反对票 128,9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

表决权股份的 0.01%；弃权票 153,911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

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2%。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

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，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 

（八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募集资金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 

同意票 888,270,072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

份的 99.96%；反对票 202,0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

表决权股份的 0.02%；弃权票 153,911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

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2%。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

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，该事项获表决通过。 

经核查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公告通知中所列明的事项相符，不

存在对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表决的情形。 

经核查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

决。现场会议选举了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进行计票和监票，现场会议表决票

当场清点，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，予以公布。 

经核查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已由出席会议的董事、监事、董事局

秘书和会议主持人签署，会议决议已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

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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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

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

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  

本法律意见一式四份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，签字页附后） 

 



10 

 

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国枫凯文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

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字盖章页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 责 人                    

饶晓敏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国枫凯文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经办律师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崔宏川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逃生 

 

 

2014 年 3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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